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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纷纷】

【本期话题】

有“答案”的满意度调查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近期

山东省枣庄市教育局将会以电
话或短信的形式，调查家长对
学校的满意度，随后有老师竟
在群里发“标准答案”给家
长。11月14日，枣庄市教育局
在其官方微信公号发布情况通
报称，枣庄市南临城小学、北
临城小学工作方式方法失当，
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目前，
已责令涉事学校立即整改，对
相关负责同志在全市通报批
评。对此，你怎么看？

有一种冷叫妈妈怕你冷，
还有一种冷，叫母校怕你冷。
近日，这所大学就把温暖严严
实实穿在学生们身上。12日，
洛阳理工学院在王城校区大学
生服务中心为313名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发放过冬棉衣，为保
护学生隐私，学校买了多款棉
衣，贫困生可以自己挑选，试穿
到满意为止。而这项活动已连
续开展11年，棉服费用均由学
校支付。

（11月17日澎湃新闻）

一件棉衣便宜的要一两
百，贵的可能就要四五百乃至
过千，这笔钱对于家庭困难的
大学生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月
的生活费。所以面对洛阳理工
大学为家庭困难的贫困学子发
放棉衣的做法，网友们给予了
一致点赞。然而，让网友们点
赞的，不仅仅是学校给贫困大
学生免费发放棉衣，更是发放
棉衣的方式。

原来，为了保护学生的隐
私，避免穿上学校发放的棉衣以
后，在同学和老师眼里被贴上“贫
困生”的标签，学校特意购买了多
款棉衣，贫困生可以自己挑选自己
喜欢的款式，直到试穿满意为止。
如此贴心的做法，怎能不让大学
生们感动？又怎能不让网友们感
动？以这样的方式给贫困大学生
发放御寒的棉衣，带来的不仅仅
是身体上的温暖，还是心灵上的
温暖，更是对他们尊严的一种贴心
呵护。

让人高兴和欣慰的是，类似
这种既救济和帮扶了贫困大学
生，同时又充分保护了他们的隐
私，照顾到他们自尊心的学校，正
在变得越来越多。近年来，西安
科技大学、南京理工大学，都曾经
通过大数据分析，结合“偷偷摸
摸”地调查，一旦确认某个学生每
月在食堂平均吃饭在60顿以上，
同时每天花费不足7元或8元的，
学校就会主动把几百元钱打到学
生的饭卡上，甚至导致一些学生

以为自己遇到了诈骗。
这些高校的暖心之举被曝光

以后，同样引发了网友们的如潮
赞誉。高校救济帮扶自己的学子
并不稀奇，但是能够以这样的方
式来帮扶救济自己的学子，无疑
是一种值得高度肯定的进步，它
的背后，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学校
在济危扶困工作方式上的改善，
同时更是一种人文理念上的进
步，而大学，无疑是最需要这种人
文精神的。对于得到母校如此救
助的大学生，他们得到的也不仅
仅只是一种物质上的帮扶，精神
上的激励，同时还有人文层面的
一种教育和影响，而这种影响，可
能会伴随他们的一生。

以上这些高校的做法，无疑
是值得国内其他高校，乃至中学的
教育者、管理者所认真学习的。尤
其是一些高校，如果在贫困生评定
等工作上，还要让贫困生当着全班
乃至全系同学的面去介绍家里的
贫困情况，进行“比惨式”评定，那
么真该好好反思一下了。

11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
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意
味着，针对互联网巨头的一场
反垄断行动吹响号角。

说起平台反垄断，有些人
可能觉得跟自己没太大关系。
实际上，从市场的角度看，这事
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举个
简单例子，许多人买机票，会遭
遇在线旅游平台“大数据杀熟”，
这就是平台利用其市场优势侵
害消费者权益。又比如，在线外
卖平台动不动就对商家涨价，商
家则向消费者转嫁成本，最终受
害的还是消费者。更不用说，电
商平台要求商家“二选一”，不仅
是不正当竞争，也是在剥夺用
户的自由选择权。

12年前国内就有了《反垄
断法》，只是经过这些年，随着
平台经济的崛起，这部法律虽

然没有过时，却也捉襟见肘，需要
针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特点进行
调整和规范。《指南》的制定，为的
就是让《反垄断法》在互联网经济
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亮出监管的
牙齿。

国内互联网经济经过多年
发展，到了该规范其健康发展的
阶段。平台利用市场优势地位，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搞不正当竞
争、差别化竞争，危害特别大。

有别于传统的市场垄断，互
联网经济领域的头部效应尤其显
著。若干平台拥有数以亿计的用
户，掌握着巨大的流量入口，一旦
强化生态“闭环”，足以扼杀多数
新进竞争者。所以，许多创业者
干得再好，到后来也会碰到“天花
板”，面临被圈入哪家巨头的选
择。如果创业者想坚持走自己的
路，很可能遭遇巨头的全方位封
杀，这是非常不利于市场持续创
新的。没有市场创新，谈何长远

发展？
就此而言，平台反垄断不能

只有“指南”，还要用好“办法”。
《指南》是对平台经济及其垄断特
征、表现作出界定，而要阻断平台
垄断行为，仍要发挥《反垄断法》
的威力。《反垄断法》与《指南》既
需要有一致性，也需要有针对性
和延续性。说得更明白一些，界
定何为平台垄断，该怎么亮剑，要
有章法和手段。

反垄断的目的不是破坏市
场，而是为了保护市场竞争，促进
创新。这也决定了，平台反垄断
不能“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但也不能“摧枯拉朽”“横扫一
切”。如何既规范互联网企业发
展，又鼓励与保护其积极性，是值
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平台反垄断是一个新课题，
既有其现实紧迫性，也有其监管复
杂性。《指南》的正式发布，是迈出
新形势下反垄断工作的踏实一步。

给贫困学生发棉衣
带来的“双重温暖”

□苑广阔

平台反垄断，有了指南也要用好办法
□魏英杰

不能让充电桩成“充电装”
□杨玉龙

“新能源车主最怕啥？怕
车子开半路没电。比没电更绝
望的是啥？找到充电桩却充不
了电。”安徽省淮南市新能源车
主张强说，因为在充电站没法
充电，他只好打电话求援拖
车。记者近日在安徽省淮南市
发现，很多充电站的充电桩无
法充电，有的无电源接入，有的
甚至根本没安装配置充电模
块，大量充电桩成“僵尸”。

（11月16日 新华网）

无电源、无充电模块、不
能充电，这样的充电桩无疑会
沦为摆设。据了解，充电桩成

“充电装”的背后主要之因，一
类是设备老化，有的电动汽车
充电桩建成已近 10 年；第二
类是充电运营公司主营业务

不理想，导致公司充电桩无人管
理。其实，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
如此局面，不仅难以满足群众的
充电需求，而且更会导致钱没有
花到刀刃上，这样的资源浪费的
确令人心疼。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
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的相关文件提出，要提高充换电
服务便利性。而作为必需品的
充电桩理应扎实做好。而要做
到此，也正如媒体所言，既要重
视“无形之手”，鼓励市场竞争优
胜劣汰，也要重视“有形之手”的
引导，主管部门应当主动作为。
确实如此，唯有政府管理不缺
位，企业运营不变样，充电桩就
能高质量运营。

在市场运营方面，企业当负
起责任。比如，有的公司背后看

中的是场地升值，而非做好充
电 运 营 。 企 业 如 此 盘 算 小 聪
明，是对市场的干扰，更是对消
费者的不负责任。随着“新基
建”成为2020年度热词，其中充电
桩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配套产业，
被纳入新基建成为国家基础设施
建设的重点，企业更应顺势而为，
放眼长远。

充电网是电动汽车赖以生
存的基础设施新网络。但不容
忽视的是，充电基础设施依旧是
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一大短
板。对此，当重视起来。尤其主
管部门应当主动作为，不能当“甩
手掌柜”，对运营能力低、资源长
期闲置的市场主体，主管部门要
及时引导进行出清，规范市场行
为，以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
发展。

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
代，社会也将从“学历社会”走向

“能力社会”，非学历高等教育，不
应该再走学历教育之路。事实
上，不能“回报”给受教育者一纸
文凭的非学历教育，如果专注提
高非学历教育质量，则更值得尊
重。《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
出，要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
现代教育体系。在实现中国教育
现代化目标过程中，非学历高等
教育要找准自己的定位。

——光明日报：《非学历高等
教育要找准自身定位》

党员干部行使公权力，更应
坚决摒弃所谓的“惯例”。翻看
众多落马干部的忏悔录，不少是
因为“别人都这样做”，就随波逐
流犯了错误。有的怕被说“不合
群”，耽误“进步”，不敢坚持原
则，选择同流合污；有的认为“法
不责众”，明明知道不可为且清
楚面临的后果，但依然心存侥
幸；有的潜意识里认同所谓的

“惯例”，错误地认为这是社会常
态，不做白不做。于是，企业老
板请吃，同事去就跟着去；下属
送红包，别人收就跟着收。到头
来，“惯例”越开越广，底线越来
越松。

——中国纪检监察报：《敢于
同不正常惯例作斗争》

11月 14日，安徽马鞍山一工
厂门口，员工发现停在路边的一辆
白色轿车上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
被玻璃卡住脖子十分危险，而孩子
的母亲却不知去向，救人者凌先生
就拍了整个救人过程放在网上，希
望能找到孩子母亲并起到教育警示
作用。而后孩子的母亲却要找律师
起诉他“侵犯隐私”，这让凌先生觉
得非常寒心。

（11月16日 中国网）

个人隐私当被保护
□余人月

这件事情虽小，却牵出保护获
救者隐私的共性问题。本应温馨感
人的救人事件，最后都以尴尬收场，
不免让人思考，对救人善举的宣传，
是不是可以细腻些。就如男童被卡
车窗获救一事，有网友指出，孩子是
有自尊心的，事情传播后，会担心被
其他人嘲笑。如果视频没有打码的
话，家长的诉求没有错。也有网友
指出，视频几次出现他人的车牌号，
这是没有必要的。

法律规定，儿童的肖像权、名誉
权、隐私权受到保护，其他公民也同
样如此。宣传好人好事，对涉及他
人法定权益的事项，理当尊重他人
意见，获得他人同意。其实，宣传救
人与保护获救者隐私权并不矛盾，
是可以妥善处理的。比如涉及其个
人信息时，进行模糊处理。须知，
懂得尊重他人，也是一种大善。

不得不说的是，现实中，认为救
人有功，为了救人，忽略了一些细节
可以理解，不必对救人善举吹毛求
疵；如果获救者稍有不满情绪，就会
被认为是恩将仇报，凉了救人者的
好心。这样的认知有一定的市场。
甚至对救人壮举只能肯定与歌颂，
救人方式是否科学，是否妥当，都不
容置喙，否则，就是对救人者的大不
敬。这样的思维其实有失偏颇，并
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谁
救了人，谁就可以天然地占据道德
高地，就可以无视获救者的权益。

不要让情与法对立
□侯梦佳

笔者认为，凌先生救人行为是
值得点赞的，这个社会需要这样的
正能量。不论是想尽快找到孩子母
亲还是警示网友不要将孩子独自丢
在车上，凌先生拍摄视频的初衷无可
厚非。然而凌先生却将视频上传至
了网络而不是自己保存，就存在有
公开含有对方肖像和个人信息的视
频进而造成侵权的潜在可能性。凌
先生在上传孩子视频时，未征得孩
子母亲同意的做法实有不妥，孩子
母亲选择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是在行
使其权利也无可指责。凌先生公开
视频并非以营利为目的，其是否侵
犯对方肖像权有待进一步确定，但
是即便是出于公共利益，也应尊重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反观孩子母亲的行为也并不是
一点错都没有。采取恶劣沟通态度、
不好好商量就直言上诉，不免让救人
者觉得寒心。就算认为救人者公布
视频有侵犯隐私之嫌，孩子母亲也该
心怀感激，先对救人者表示感谢，再
讲明立场，静下心来好好沟通协商，
而不是起诉威胁，让人难以接受。

虽然情归情，法归法，但情法两
者绝非对立关系，凌先生不能因为
救人善举而妄自跨越法律界限，孩
子的母亲也不应该忽略对救人者的
感念而粗暴地选择毫无人情味的法
律程序。救人同时不越界，用法同
时不无情，莫让情与法走向对立。

救娃反遭起诉

@小智：这些所谓的“标准
答案”，不仅有悖实际，曲解群众
本意，让基层蒙冤；更为可怕的
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认可，基层
干部还不得不费尽心思地揣摩

“标准答案”，按领导意图“备
检”，从而消耗其时间和精力，滋
生“只看表面，不顾实效”的歪
风，导致考核形式主义。

@北潮默：迎检“标准答案”
是典型的教条主义，不顾具体条
件的生搬硬套，高高在上、不合
常理、不接地气的检查考核会让
基层无所适从，逼得基层“另辟
蹊径”，琢磨出一些令人咂舌的

“对策”强行“对标”上级要求，导
致最后结果与检查的初衷背道
而驰，重留痕、轻实效，一刀切，
不仅查不出问题反而用好看的
形式掩盖了工作本身存在的问
题，助长了形式主义歪风，让群
众失望，也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
力。追求“标准答案”的迎检教
条主义害人不浅。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